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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廉政細工專案風險(或弊端)態樣及其因應之道 

民政(村里鄰長文康活動)篇 

類型一、里長虛偽核對參加人員身分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同意不知情人員上車，並虛偽核對參

加人員身分。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於 91 年辦理里、鄰長研習活

動，曾函文通知限定里、鄰長本人參

加，嚴禁攜眷或由他人頂替。 

(2)甲里長竟基於意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

犯意，利用配合公所辦理該活動之職

權機會，同意或邀請誤以為只需經里

長同意即可參加之不具鄰長身分民眾

7人，於活動當日蒙混上車，使公所承

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以為渠等均具有

參加活動之資格，而提供旅遊、食宿、

活動等服務，足生損害公所，並因而

使不具鄰長身分之民眾獲得旅遊、食

宿、活動之不法利益。 

3 風險 

評估 
(1) 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 

公所嗣後發現有不符鄰長身分者參

加，為追繳補助款而進行調查，依調

查表所載作為追繳對象依據，若里長

填載不實調查表並以公文函覆，即有

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損害於補

助機關之風險。 

(2) 詐欺取財： 

里長若讓非具鄰長身分者上車參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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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活動，並由公所支付每人一定數額

補助款，將滋生詐欺公所，使公所陷

於錯誤而核撥補助，致使第三人取財

得利之風險。 

4 防治 

措施 
(1)針對里、鄰長加強辦理廉政宣導：包

含實際案例解說及常涉犯之法令宣

講，俾提升里、鄰長對於貪瀆不法之

認知，進而對於協助推動之公務行

為，能有更謹慎的態度，避免因「不

去可惜」或「應該沒關係」之輕忽態

度，致誤蹈法網。 

(2)放寬參與資格條件：避免因條件過於

限縮，造成實際執行上之困境。例如

桃園區公所將實施計畫函報桃園市政

府民政局核備。如里、鄰長不克參加

時，得由其眷屬或同財共居家屬代

理。倘其眷屬或其他家屬均不克參加

時，得由設籍該里之環保志工代理，

惟不得超過該里鄰數為上限。故上述

案例廉政風險之再發生率極低。 

(3)將廉政預防概念納入行政作業流程之

設計，並由里幹事或承辦人員落實把

關： 

甲、於報名表格加註參與資格條件及

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等警語。 

乙、桃園區公所係將報名表直接寄送

給鄰長，以確保鄰長能夠知悉參與

資格條件，最後再透過里長彙整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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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丙、參加人員嚴禁有偽簽或代為簽名

等情形，並於簽名完畢後立即收

回，並指定專責人員保管。 

丁、 里幹事落實把關，即可避免案例中

登載不實之情況。 

(4)出發當日由各隨車主管人員宣導，另

於出發前隨機複核該車實際參加人員

之身分，活動後若發現冒名頂替，由

當事人自行繳納費用。 

(5)若不慎觸犯者，儘快繳回款項，以獲

得減輕刑責。 

(討論機關：桃園、龜山、大溪、龍潭、

復興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 刑法第 339條(詐欺取財)
1
 

(2)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偽造文書)
2
 

(3) 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文書)
3
 

                                         
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2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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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二、里長、里幹事共同詐領自強活動補助費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里幹事共同詐領自強活動補助。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於 95年辦理里、鄰長自強活動

時，對於參加自強活動並親自簽到之

鄰長，每人可獲得公費補助，且應專

款專用。甲里長及乙里幹事在已確定

里鄰長無法全數參與下，先虛偽陳報

里內 25位鄰長均會參加自強活動，使

公所陷於錯誤，並將該里補助經費匯

入甲里長帳戶，實際辦理自強活動

時，卻僅有 2位鄰長參加。 

(2)實施計畫另規定，未親自參與之鄰

長，其已支給之鄰長自強活動經費應

於活動結束後 10日繳回公所。為完備

鄰長自強活動補助費核銷程序，避免

繳回所詐領之補助費；乙里幹事離職

前，先於公所黏貼憑證用紙上蓋用職

章，另由甲里長於業務上虛偽將 23位

鄰長均列入參與自強活動之被保險人

範圍，繕打不實之旅遊保險名單。再

藉同年辦理歡送乙里幹事離職之鄰長

餐敘機會，將鄰長參加自強活動人員

簽到空白表置於餐敘會場，使不知簽

到表是用於核銷經費之鄰長等人簽名

其上，未到之鄰長則由里長代為簽

名，以取得完整之簽到表，併同自強

活動旅遊照片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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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向公所辦理核銷程序。 

3 風險

評估 
(1)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  

文康活動經費核銷憑證需檢附參與活

動里鄰長簽到表，若假借名義使未參

與鄰長誤填簽到表，里幹事使用作為

核銷憑證資料，該份核銷憑證為不實

公文書，即有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

足生損害於補助機關之風險。 

(2)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 

里幹事負責核銷憑證辦理，並於活動

前在「使用單位」核章，證明參與人

數，先使里長以領據取得補助經費。

活動後里長備齊活動經費資料文件

(簽到表、保險單、照片、活動花費收

據等)辦理核銷。倘其中任一環節有所

造假，將使補助單位陷於錯誤而核撥

款項，公務員則得以利用職務作業機

會詐欺取財。 

(3)補助費核銷程序： 

里幹事於離職前先行於核銷憑證上蓋

用職章，離職後再由里長彙齊簽到

表，另陳送區長核可完成核銷程序。

惟資料尚未完備即事前核章，可能減

降他人檢視文件機率，易產生上下其

手之漏洞。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長及里幹事之廉潔法治觀念：

利用集會時機、新進里基層公職人員

法治教育訓練或文康活動期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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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加強宣導及法律教育訓練。 

(2)嚴禁參加人員偽簽、代簽或事後補簽

等情形：簽到表並於簽名完畢後應即

收回，並指定專責人員保管。 

(3)課室同仁應發揮互助精神：如發現課

室同仁在行為上或業務上有異常癥

候，應發揮同事情誼，即時給予關心、

關切，並報告單位主管知悉；如有貪

瀆不法疑慮，亦可適時向政風單位反

映，共同協處。 

(4)區公所統一辦理里鄰長文康活動，並

建立里幹事輪調機制，避免久任產生

弊端 

(5)事前依各鄰長照片，由承辦單位比對

活動照片人員是否確為參與之鄰長。

並得 2 次確認參與意願，強化訊息傳

達透明，由公所承辦單位再個別詢問

名單中的鄰長是否確有意願參與文康

活動，非全權授予里長報定。 

(6)得設計懲罰機制，扼阻不法動機，如

里鄰長文康活動實施計畫加訂「若發

現虛偽陳報領取不實補助款情形，停

辦一次里鄰長文康活動」規範，期以

社會壓力扼阻里長不法行為動機。 

(7)若不慎觸犯者，儘快繳回款項，以獲

得減輕刑責。 

(討論機關：桃園、龜山、大溪、龍潭、

復興、大園、新屋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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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 

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4 

  

                                         
4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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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三、偽造鄰長名冊，使他人參加並據以核銷費用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偽造鄰長文康活動之虛偽名冊，使他

人參加並據以核銷全額費用。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舉辦 94 年度里鄰長文康活

動，並於活動前發函各里辦公處，函

中載明「本項活動對象為本市現任

里、鄰長（均投保旅遊平安保險），非

現任里、鄰長不得參加，亦不得由家

屬代替，請各里辦公處確實依規負查

核之責」等意旨。 

(2)甲里長明知前開規定，亦知特定鄰長

因健康因素不參加自強活動，卻委由

不知情之里幹事或其他人員，將全部

鄰長個人資料填寫在參加名冊中，由

公所據以辦理交通、食、宿及旅遊平

安保險等事項而行使之，致某公所承

辦人員據以為未前往之鄰長投保旅遊

平安保險，由該公所核銷全部費用。 

3 風險

評估 

(1) 里鄰長文康活動暨教育訓練為勞務採

購案件，價金給付以實際參加人數計

價。故當里長派人冒名頂替時，將影

響公所人員辦理政府採購履約管理及

驗收等程序。 

(2) 核銷僅依里鄰長簽到名冊作為統計人

數依據，易茲生弊端，若缺少其他佐

證資料，例如活動照片，亦容易有被

頂替或不實核銷經費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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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中里幹事不知情故未涉入事件，

反之若知情卻包庇，將有圖利之問題

產生。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長及里幹事之廉潔法治觀念：

利用里長參與會議、政令宣導場合、

行前說明會或里長具結等方式實施宣

導，另於旅遊報名表及旅遊手冊上加

註相關規定或警語。 

(2)由上級訂定自治規則統一規範參加人

員。 

(3)由公所統籌各里里鄰長數，公開招標

由得標旅遊業者承包旅遊活動，避免

里長自行承辦而虛報補助金額風險。

發文通知時，將相關規定及可代替之

人身分明確告知，並考量發文時副知

鄰長。 

(4)業務單位遇有檢舉情事時迅速查證，

在核銷前發現，不予核銷；若不慎觸

犯者，儘快繳回款項，以獲得減輕刑

責。 

(討論機關：中壢、八德、龜山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 

(2) 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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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四、里長、里幹事共同詐領里鄰長文康活動補助款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里幹事共同詐領里鄰長文康活動

補助款。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 98 年間舉辦里鄰長文康活

動，若鄰長無法參加，可由眷屬 1人

代替，由各里辦公處擬定旅遊計劃。

原則以全部鄰長人數辦理金額借支

後，由里長與里幹事共同執行，事後

於活動舉辦之 1 個月內檢據核銷轉

正。 

(2)甲里長依前開方式舉辦該里之里鄰

長文康活動，與里幹事合謀以該里 28

名鄰長及渠等名義借支；惟實際活動

當日，有 2名鄰長未參加，另參加人

員僅 17 名鄰長或眷屬符合資格得由

公費補助，其餘辦理借支經費差額應

予繳回。 

(3)乙里幹事依甲里長指示，於辦理核銷

轉正時，僅繳回未參加 2位鄰長之費

用，使某公所承辦人員均誤以為真，

而予簽核辦理核銷轉正，因而詐領補

助款。 

3 風險

評估 

(1)里長知悉相關規定，卻以不具補助資

格人員頂替核銷。 

(2)幹事知悉相關規定，卻依里長所述，

據以辦理核銷。知情卻包庇，明顯為

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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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里幹事於活動結束後辦理核銷轉正

時，未獲里長授權，卻自行以代保管

之里長印章於驗收人里長欄位自行

蓋印。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長及里幹事之廉潔法治觀念

：利用里長參與會議、政令宣導場合

、行前說明會、或里長具結等方式實

施宣導，另於旅遊報名表及旅遊手冊

上加註相關規定或警語。 

(2)由上級訂定自治規則統一規範參加

人員。 

(3)由公所統籌各里里鄰長數，公開招標

由得標旅遊業者承包旅遊活動，避免

里長自行承辦而虛報補助金額風

險，發文通知時將相關規定及可代替

之人明確告知，並考量發文時副知鄰

長。 

(4)公所利用里鄰長名冊，交叉勾稽非具

里鄰長身分人員，複式查核資格是否

相符。 

(5)業務單位遇有檢舉情事時迅速查

證；如在核銷前發現，不予核銷。 

(6)里長印章不宜交由里幹事保管或自

行蓋印，里幹事蓋印前應得到里長授

權，方得辦理動支程序。 

(討論機關：中壢、八德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 

(2)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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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五、里長詐領未實際參加活動人員之補助款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利用職務上機會詐領未實際參加里

鄰長文康暨訓練餐敘活動之補助款。 

2 案情

概述 

(1)甲里長利用其職務上辦理文康暨訓

練餐敘活動之機會，明知僅有補助資

格之里鄰長 16 人親自參加活動，其

餘參加人員均係不具鄰里長身分之

不知情里民。於前開活動結束後，利

用不知情之乙里幹事以電話向甲里

長確認實際參與前開活動之里鄰長

人數，以便辦理驗收請款時，僅告以

只有丙鄰長未參加，隱瞞實際上只有

16 名具有申請補助資格之里鄰長參

加之實情，而呈現共計 36 名具有補

助資格之里、鄰長參與該次活動之虛

情。 

(2)乙里幹事製作共計里鄰長 36 名里鄰

長實際參加人員名冊之公文書供辦

理驗收，持之向某公所申請辦理補助

款程序，致該公所丁承辦人陷於錯

誤，並據此驗收通過，而准以核撥補

助款，予受甲里長委託請款之戊旅行

社。甲里長因而詐領未實際參加鄰長

人數 20名之補助款。 

3 風險

評估 

(1)本案係由里長自行辦理鄰長文康暨

訓練餐敘活動，公所為活動計畫備查

角色，難以掌控參加人員的身份狀

況，易生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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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里長法治觀念薄弱，認為部分鄰長未

參加，還有免費的名額就找其他人參

加，造成冒名頂替的情形。 

4 防治

措施 

(1)由公所編列相關預算，統一上網公告

招標辦理，而不宜以補助各里之方式

辦理。 

(2)加強向里鄰長宣導法治觀念或辦理

教育訓練，如於里鄰長開會場合提供

相關違法案例文宣供參，並請里長周

知各鄰長(例如以 Line 群組方式)文

康活動執行計畫、參與人員資格，避

免資訊不透明。 

(3)參加人員報名表建議由鄰長親自填

寫、簽名，並加註警示用語或法條，

提醒里、鄰長避免觸法。 

(4)透過行政透明化措施，定期將里鄰長

文康活動照片上，傳公所官網公告周

知，能有效避免假核銷情形發生。 

(討論機關：平鎮、楊梅、龍潭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 

(2)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 

(3)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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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六、里長使里民得以代理人之身分免費參加活動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明知違法，仍使里民得以鄰長代理

人之身分免費參加鄰長文康活動，並申

請核銷事宜以詐欺取財。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於民國 104 年度預算中編列

「鄰長文康活動費」，而該預算之適

用對象，依內政部 96年 5 月 30日內

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 號函所示僅

限於各里之里、鄰長，鄰長不克參加

時，始可由鄰長之眷屬或其他家屬代

理參加，非上述人員僅得以自費參

加，不予以公費支應。 

(2)甲里長知悉部分鄰長不克參加鄰長

文康文康活動後，竟為使不具免費參

加該活動資格之里民得以鄰長代理

人之身分免費參加文康活動，由乙里

民在同意書上填寫同意鄰長代理參

加文康活動，與鄰長之關係為「表

姐」；丙里民在同意書上填寫關係為

「表妹」；丁里民在同意書上填寫為

「表妹」，再由甲里長辦理後續申請

及核銷事宜。 

 

3 風險

評估 

(1) 本案參加人員身份未實質審查確

認，易滋生頂替或詐領弊端。 

(2) 鄰長及里民對於頂替參加之違法行

為欠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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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康活動執行計畫、參與人員資格係

由公所擬訂，並交由里長協助執行，

惟里長未周知各鄰長該計畫及參加

資格，因資訊不透明，導致常有不具

參加資格里民，代理鄰長參加活動之

弊案發生。 

4 防治

措施 

(1)加強向里鄰長宣導法治觀念或辦理

教育訓練，如於里鄰長開會場合提供

相關違法案例文宣供參，並請里長周

知各鄰長(例如以 Line 群組方式)文

康活動執行計畫、參與人員資格，避

免資訊不透明。 

(2)活動報名時應檢附戶籍資料及身分

證，以確認身份。報名表建議由鄰長

親自填寫、簽名，並加註警示用語或

法條，提醒里、鄰長避免觸法。 

(3)建議讓參加人員資格與活動名稱一

致，僅限於里、鄰長參加，如此身分

確認作業較為單純、減少複雜度，也

符合預算執行目的。 

(討論機關：平鎮及楊梅公所) 

5 參考

法令 

刑法第 339條(詐欺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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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七、里民冒名頂替鄰長參加研習聯誼活動案 

項次 標題 說明 

1 類型 里民冒名頂替鄰長參加聯誼活動案。 

2 案情

概述 
(1)甲里長利用「某公所 96 年度鄰長研

習聯誼活動」之機會(參加人員資格

限定為鄰長本人，不得由他人代

之)，明知其里內有 7 位鄰長不克參

加，卻找來甲父、甲妻及其他 5人參

與該活動，致讓前述人員獲得免費旅

遊之不法利益。 

(2)另於活動結束後，拿簽到簿親赴其中

2 位鄰長住處，令渠等補行簽名，以

營造此 2人有親自參與活動之假象。 

3 風險

評估 
(1)委由里長調查及填報參加調查表，倘

缺乏適當之身分查核機制，承辦單位

恐難及時發現冒名頂替情形。 

(2)里、鄰長及參與民眾對於頂替出遊之

法令規範及刑事責任認識不足，涉案

之鄰長及民眾對於頂替出遊之違法

行為欠缺認識。 

(3)顧及機關與里鄰長間之和諧，避免產

生不信任感，未要求機關隨車同仁查

驗參加民眾之身分，致存有報名與實

際參加人員不相符之風險。 

4 防治

措施 
(1)針對里、鄰長加強辦理廉政宣導及法

律教育訓練：包含實際案例解說及常

涉犯之法令宣講，俾提升里、鄰長對

於貪瀆不法之認知，進而對於協助推

動之公務行為，能有更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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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標題 說明 

(2)放寬參與資格條件：避免因條件過於

限縮，造成實際執行上之困境。例如

桃園區公所將實施計畫函報桃園市

政府民政局核備。如里、鄰長不克參

加時，得由其眷屬或同財共居家屬代

理。倘其眷屬或其他家屬均不克參加

時，得由設籍該里之環保志工代理，

惟不得超過該里鄰數為上限，故上述

案例廉政風險之再發生率極低。 

(3)報名階段加強書面查核，並要求檢附

身分證或戶口謄本等佐證資料；出發

前查驗該車實際參加人員身分，確認

報名與實際參加人員是否相符。 

(4)落實里幹事職務輪調，避免久任產生

弊端。 

(討論機關：蘆竹、大園及桃園公所) 

5 參考

法令 
(1) 刑法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5
 

(2) 刑法第 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

實文書罪。 

(4) 刑法第 339條普通詐欺罪。 

 

 

 

 

 
  

                                         
5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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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八、里民冒名頂替鄰長參加文康活動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民冒名頂替鄰長參加文康活動案。 

2 案情 

概述 
甲里長利用「某公所 100 年度里鄰長及

相關人員文康活動」之機會(參加人員資

格限定為鄰長本人，鄰長不克參加時，

始可由年滿 20歲之家屬代理─即父母、

配偶或子女)，明知其里內有 6位鄰長不

克參加且無家屬代理，甲卻找來 6 位里

民參與該次活動，致讓前述里民獲得免

費旅遊之不法利益，並由里民偽簽鄰長

姓名，以營造 6 位鄰長有親自參與活動

之假象。 

3 風險 

評估 
(1)委由里長調查及填報參加調查表，倘

缺乏適當之身分查核機制，承辦單位

恐難及時發現冒名頂替情形。 

(2)里、鄰長及參與民眾對於頂替出遊之

法令規範及刑事責任認識不足，涉案

之鄰長及民眾對於頂替出遊之違法

行為欠缺認識。 

(3)顧及機關與里鄰長間之和諧，避免產

生不信任感，未要求機關隨車同仁查

驗參加民眾之身分，致存有報名與實

際參加人員不相符之風險。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鄰長法治宣導，強化法治觀

念：利用里長里幹事連繫會報、文康

活動說明會等會議時間加強宣導，請

里長簽具切結書，另請里長周知各鄰

長(例如以 Line 群組方式)文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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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參與人員資格，避免資訊

不透明。 

(2)適時放寬法令限制，明確規範得由里

長指派或區長指定人員參加，或可考

慮僅限里鄰長參加，使身分確認作業

較為單純。 

(3)建立複式查核機制，報名表建議鄰長

親自填寫，並於報名表加註警語。報

名階段書面審核身分證、戶籍謄本等

佐證資料。另於出發前上車查驗及隨

車跟驗，避免有里民中途抽換頂替情

事發生。 

(4)里幹事定期輪調，里幹事久任一職難

免有人情包袱，定期辦理里幹事輪

調，可避免有心人士勾結犯案。 

(討論機關：蘆竹、八德、楊梅及大園等

公所) 

5 參考 

法令 

(1)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
6
 

(2)刑法第 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3)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7
 

(4)刑法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

實之文書罪。 

(5)刑法第 339條普通詐欺罪。 

  

                                         
6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7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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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九、里長使里民得以家屬身分免費參加文康活動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使里民得以家屬身分免費參加文

康活動詐欺得利。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辦理 104 及 105 年度鄰長文

康暨講習會活動，鄰長不克參加活

動時，得由實際代理之眷屬或家屬

代理參加，並由鄰長出具同意書辦

理。甲里長受公所交辦，執行調查

各鄰長報名參加鄰長文康暨講習會

活動之意願，並收取鄰長不克參加

而同意由家屬或眷屬代理參加之同

意書等業務。 

(2)甲里長知悉鄰長共 20人均不克參加

鄰長文康暨講習會活動後，先將空

白同意書分別交與不知情鄰長於立

同意書人欄簽名、填寫身分證字號

及地址，並取得不知情之鄰長簽

名、填寫身分證字號及地址之同意

書後，甲里長即同意或邀請誤以為

只需經里長同意即可參加之不具鄰

長身分或與該鄰鄰長皆不具眷屬、

家屬身份之人，於活動當日蒙混上

車。致公所承辦人員誤以為參加人

與前揭同意書上之鄰長各具有家屬

等關係，而提供旅遊、食宿、活動

等服務，並上開不實文件，行使憑

證核銷。 

3 風險 (1)詐欺得利:使不具參加資格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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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標題 說            明 

評估 加活動，因而獲有利益。 

(2)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出具不實之

資料使公務員陷於錯誤而辦理行政

事務。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鄰長法治宣導，強化法治觀

念：辦理新進里基層公職人員法治

教育訓練、文康活動期前說明會，

以提昇里長法紀風險意識；並善用

科技智慧手機或信件群組，通報鄰

長文康活動作業注意事項，並於報

名表加註警語。 

(2)建立複式查核機制，報名階段書面

審核身分證、戶籍謄本等佐證資

料，並強化同意書意願確認機制，

由業務單位針對交送同意書的鄰

長，個別進行聯繫溝通確認簽署意

願與代理參加人員是否確為親屬或

家屬。 

(3)上車實名查核，以身分證或戶籍謄

本證實與出具同意書鄰長的關係方

能上車，減少冒名頂替參加活動情

形；另以查驗及隨車跟驗方式，避

免有里民中途抽換頂替情事發生。 

(4)設計懲罰機制，扼阻不法動機，如

里鄰長文康活動實施計畫加訂「若

發現虛偽陳報領取不實補助款情

形，停辦一次里鄰長文康活動」規

範，期以社會壓力扼阻不法行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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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標題 說            明 

機。 

(討論機關：新屋、觀音及復興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刑法第 339 條第 2 項之詐欺得利

罪。
8
 

(2)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使登載不

實公文書罪。 

(3)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

書罪。 

                                         
8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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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十、里長使里民以同戶籍親屬身分免費參加活動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里長使里民得以同戶籍親屬身分免費參

加活動。 

2 案情 

概述 

(1)某公所「99年度協助里鄰基層工作人

員自強活動」補助之適用對象為各里

之鄰長，如鄰長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

時，得由同戶籍之親屬參加。 

(2)甲里長明知乙鄰長與丙非同戶籍之親

屬，仍同意由丙代表乙鄰長參加自強

活動，並將丙之自強活動參加意願調

查表交予不知情之公所里幹事，使里

幹事將上開不實事項登打於「自強活

動名冊」之公文書，由里長簽名後，

再由里幹事送交公所而行使之，藉此

圖利使丙獲取以乙鄰長之同戶籍親屬

身分參加自強活動之不法利益。 

3 風險 

評估 

(1)代理鄰長參加自強活動之同戶籍親屬

由里長認定，未規定需檢附戶口名簿

等資料供公所查驗。 

(2)鄰長及里民對於頂替參加之違法行為

欠缺認識。 

4 防治 

措施 

(1)加強里鄰長法治宣導，強化法治觀

念：利用新進里基層公職人員法治教

育訓練、文康活動期前說明會、里長

里幹事聯繫會報案例宣導及報名表加

註警語，以提昇里長法紀風險意識；

並善用網路，使作業流程規定及相關

注意事項能正確周全傳達通報鄰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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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活動作業注意事項。 

(2)強化文件檢核機制，報名階段書面審

核身分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佐

證資料。 

(3)上車實名查核，以身分證或戶籍謄本

證實與出具同意書鄰長的關係方能上

車，減少冒名頂替參加活動情形。 

(4)設計懲罰機制，扼阻不法動機，如里

鄰長文康活動實施計畫加訂「若發現

虛偽陳報領取不實補助款情形，停辦

一次里鄰長文康活動」規範，期以社

會壓力扼阻不法行為動機。 

(討論機關：新屋、觀音及復興等公所) 

5 參考 

法令 

(1)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

之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罪。
9
 

(2)刑法第 216 條、第 213條之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9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